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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以传真方式向全体

董事送达。此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在通程国际大酒店行政会议室采取现场投票方式进行。本次会议应

到董事

８

人，实到董事

８

人，公司董事均全部亲自出席。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周兆达先生主持。本次董事会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化性文件的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配股募集资金投入项目实施地点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８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配股募集资金投入项目包括新开

１８

家电器连锁门店和两家百货购物中心。为优化业务

合理布局，推进公司业务发展，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董事会同意对该募集资金投入项目的部分

实施地点进行变更。具体详见《证券时报》同日刊载之《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配股募集资金投入新开门店项目实施

地点变更的公告 》。公司保荐机构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就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发

表了审核意见，具体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２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１９

证券简称：通程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７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况

根据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总体发展战略及业务发展规划，电器连锁经营发

展目标是继续立足湖南，扩大、巩固一级城市市场占有率，强化二级城市市场竞争力，同时加快三级城市

（县城）市场的布点建设，实现电器连锁业务保持本土市场份额第一，品牌美誉度领先，持续竞争力增强的

区域市场龙头地位； 百货业的发展规划是明确百货业务的区域定位， 以购物中心模式为未来主要发展方

向，形成以长沙地区为重心、门店拓展遍布经济发展排名靠前的二、三级城市的经营格局，实现百货业务竞

争力的逐步提升。

围绕电器连锁和百货业务的发展规划，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配股募集资金投资新开和提质改造门店项目中

包括在湖南省内新开

１８

家电器连锁门店（其中长沙

２

家，二、三级城市

１６

家）和

２

家百货门店（长沙和株洲）。

二、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的具体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同意对

２０１０

年度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部分新开门店的实施地点进行变

更。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门店类型 地区 变更前 变更后

百货门店 湖南 通程商业广场株洲店 通程商业广场怀化店

电器连锁门店

湖南 南县南洲路店 益阳市大海棠旗舰店

湖南 永州芝山路旗舰店 永州东安龙泊湾店

湖南 衡东衡岳路店 衡阳祁东县正中路店

湖南 怀化迎丰路旗舰店 怀化溆浦卢峰店

湖南 株洲建设路旗舰店 株洲攸县城关镇店

湖南 华容县北正街店 华容县工农桥店

湖南 长沙万家丽路大东门旗舰店 长沙万家丽路月半湾店

三、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的原因及影响

为优化业务合理布局，推进公司业务发展，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地点。

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变更，不涉及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以及具体建设内容的变

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有利于公司优化业务合理布局，有利于推进公司业务发展，有利

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推进，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发展战略需要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

四、保荐机构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该事项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经核查后认为，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不涉及项

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以及具体建设内容的变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有利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顺利推进，是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发展战略需要及全体股东的利益，该事

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同意公司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特此公告。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９９

证券简称： 招商证券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６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高管薪酬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本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定，现将在本公司领取薪酬的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０

年度税前报酬的

其余部分披露如下：

姓名 职务

２０１０

年度税前报酬其余部分

（人民币万元）

宫少林 董事长

２４８．５６

杨鶤 董事、总裁

２４８．５６

姜路明 监事会主席

８６．７１

余维佳 董事、首席运营官

１９６．５１

熊剑涛 副总裁

１８０．４２

邓晓力 副总裁

１２７．５７

汤维清

孙议政

副总裁

副总裁

１５８．４４

１４９．７６

郭健 董事会秘书

１２３．２１

张卫华 合规总监

１０６．３４

注：截至公告日，余维佳先生已卸任本公司董事、首席运营官职务。

特此公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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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０２７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以

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宫少林董事长召集并主持。应参加会议董事

１５

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１５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招商证券国际有限公司向招商局集团（香港）有限公司续借

３

亿港元的议案

同意招商证券国际有限公司向招商局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借款

３

亿港元，借款期限

１

年，利率为

ＨＩＢＯＲ＋

２．３％

。

因招商局集团（香港）有限公司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次交易构成

了公司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宫少林、付刚峰、洪小源、朱立伟、彭磊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此项关联交易已经公司所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已经依法召开的公司董事会会

议审议、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履行了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其审议和表决程序合法、合规。此项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或中小股东利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具体内容见本公司于同日发布的《关于子公司向招商局集团（香港）有限公司续借款的

关联交易公告》（临

２０１１－０２８

号）。

二、关于选举王岩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及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因余维佳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职务、王岩先生已正式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会议选举王岩先生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三、关于公司申请新设营业部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山东省烟台市莱州市

（县级）、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市（县级）各设立一家证券营业部；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决定具体方案，向中国证

监会递交新设证券营业部的申请，并办理相关手续。

四、关于以自有资金参与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不超过产品成立规模的

５％

， 且不超过

１

亿元的自有资金参与招商证券智远避险二期产品，

并承担有限赔付责任。

特此公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９９

证券简称： 招商证券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８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向招商局集团（香港）有限

公司续借款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招商证券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证国际”）向招商局集团（香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香港”）借款叁亿港元，期限一年。

●

回避表决情况：关联董事宫少林、付刚峰、洪小源、朱立伟、彭磊在董事会表决有关议题时回避表决。

●

本次关联交易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没有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可以增强招证国际抵抗财务风险的

能力，增加利息收入和佣金收入，提高盈利能力。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原借款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招证国际原向招商香港借款叁亿港元，期限一年，该笔借款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到期。

（二）续借情况：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现将该借款延期一年。即：招证国际向招商香港续借款叁亿港

元，借款期限一年。

（三）鉴于招商香港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因此，本次交易构成了公

司的关联交易。

（四）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见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关联董事宫少林、付刚峰、洪小源、朱立伟、彭磊回避表决，公司五位独立

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一致认为本次交易定价原则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或中小股东利

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本关联交易涉及金额未达到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关联交易无需经其他部门批准。

相关借款的落实仍待双方签署有关协议。

二、关联方介绍

招商香港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于香港，地址为

３９－４０Ｆ ＣＨＩＮＡ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ＴＯＷＥＲ ＳＨＵＮ ＴＡＫ ＣＴＲ １６８－２００ ＣＯＮＮＡＵＧＨＴ ＲＤ ＨＫ

。公司注册资本港币

４６．８９

亿元。

至本次关联交易止，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就同一交易标的的关联交易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５％

。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港币叁亿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招证国际向招商香港续借款港币叁亿元，期限一年，借款年利率为

ＨＩＢＯＲ＋２．３％

。

定价政策：本借款年利率为

ＨＩＢＯＲ＋２．３％

。

ＨＩＢＯＲ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Ｉｎｔｅｒ Ｂａｎｋ Ｏｆｆｅｒ Ｒａｔｅ

）是香港银行间同

业拆借利率。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该项借款将用于招证国际的孖展业务（融资业务），可以增加利息收入和佣金收入，提高盈利能力，并可

以增强招证国际抵抗财务风险的能力。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此项关联交易已经公司所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已经依法召开的公司董事会会

议审议、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履行了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其审议和表决程序合法、合规。此项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或中小股东利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

七、备查文件目录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八次临时会决议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９９

证券简称： 招商证券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９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人民币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资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招商证券国际有限公司（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近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招商证券国际有限公司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格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２０７１

号），核准招商证券国际有限公司人民币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格。

招商证券国际有限公司将通过下属的招商证券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持有香港证监会颁发的资产

管理业务牌照）开展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业务。

特此公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7

2011

年

12

月

30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2396

证券简称：星网锐捷 公告编号：

2011-30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上午

9

点在福州市仓山区闽江大道

167

号融侨水乡酒店主楼第二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

黄奕豪先生主持。出席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

3

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

227954000

股，占公司股本总

额的

64.93%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出席并见证了本

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产生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

事。新当选的公司董事为：黄奕豪先生、阮加勇先生、林冰女士、郑维宏先生、杨坚平先生、黄旭晖女士、林腾蛟

先生、林贻辉先生、黄颂恩先生、江为良先生、贺颖奇先生、陈壮先生共计

12

人。其中：黄颂恩先生、江为良先

生、贺颖奇先生、陈壮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各位董事人选的表决结果如下：

1．

选举黄奕豪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赞成票

22795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

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

选举阮加勇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赞成票

22795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

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3．

选举林冰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赞成票

22795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4．

选举郑维宏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赞成票

22795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

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5．

选举杨坚平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赞成票

22795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

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6．

选举黄旭晖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赞成票

22795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7．

选举林腾蛟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赞成票

22795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

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8．

选举林贻辉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赞成票

22795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

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9．

选举黄颂恩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赞成票

22795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

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10．

选举江为良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赞成票

22795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

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11．

选举贺颖奇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赞成票

22795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

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12．

选举陈壮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赞成票

22795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

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届董事任期三年，从就任之日起计算。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产生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

东代表监事。新当选的股东代表监事为：李震先生、陈震东先生，共计

2

人。

各位股东代表监事人选的表决结果如下：

1．

选举李震为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赞成票

22795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

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

选举选举陈震东为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赞成票

22795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

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李震先生、陈震东先生与公司职工代表监事田中敏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届监事任期三年，从就任之日起计算。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王新颖、刘超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

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

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2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600376

证券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

2011-075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19

日发布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提及本公司拟发

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及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相关事宜。为满足公司保障房项目建设需要，改善融资结构，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

注册发行不超过

50

亿元人民币的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该事项已经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经过公司及相关各方的积极推动， 公司已于

2011

年

12

月

28

日取得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下发的

《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2011

）

PPN33

号），接受本公司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注册。主要有关事项

明确如下：

1

、 公司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注册金额为

50

亿元人民币，注册额度自《接受注册通知书》发出

之日起两年内有效，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

2

、 公司应在收到通知书后

3

个月内完成发行。

3

、 公司应严格按照约定的资金用途使用募集资金。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600376

证券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

2011-076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近期取得土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近期，公司共新增房地产开发项目

3

个，具体情况如下：

一、 本公司下属子公司苏州首开兴元置业有限公司参与了苏州市国土资源局举办的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竞买活动，以总价人民币玖亿零肆佰玖拾万肆仟贰佰五拾圆整（小写人民币

￥

：

904,904,250

元）竞得宗

地编号为苏地

2011-B-40

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该地块位于吴中经济开发区通达路东侧、通湖路

北侧；用地面积

120653.9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

70

年；容积率不大于

1.5

、不小于

1.2

；土地用途为城镇

住宅用地。

二、 本公司下属子公司沈阳首开盛泰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参与了沈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沈北分局举

办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活动， 以总价人民币叁亿叁仟贰佰伍拾陆万叁仟肆佰圆整 （小写人民币

￥

：

332,563,400

元）竞得宗地编号为沈北

2011-049

号蒲河大道北侧

-115

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该地块位

于沈北新区道义开发区；规划用地面积

172850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居住

70

年、商业

40

年；地上容积

率不大于

2.0

；土地用途为居住商业用地。

三、 本公司近日取得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分钟寺桥西北侧地区回迁安置房项目核准的批

复》（京发改（

2011

）

2341

号），同意本公司下属子公司北京首开亿信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建设分钟寺桥西北侧

地区回迁安置房项目。该地块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分钟寺、朝阳区十八里店；规划总用地面积

445500

平方米，

其中建设用地面积约

100000

平方米，建筑控制规模

360000

平米。本项目用地通过划拨方式供应，建设回迁

安置房项目。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600038

证券简称：哈飞股份 临：

2011-17

哈飞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哈飞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以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12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12

人，分别是郭殿满、曹子清、曲景文、刘广林、

陈晓毅、闫灵喜、王义、张继超、崔学文、陈丽京、肖殿发、王玉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哈飞航空

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要求。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1

、会议以

12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曲景文先生辞去公司董事

长职务，选举郭殿满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2

、会议以

12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董事的议案》，曲景文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职

务，提名聂小铭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并提请公司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3

、会议以

12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具

体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特此公告。

哈飞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9

日

候选人简历：

郭殿满，男，

1959

年

9

月出生，中共党员，毕业于沈阳航空工业学院，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历任沈飞公司

航空工程部部长、技术办主任、总工程师、副总经理、科技委主任；哈飞集团党委书记、副董事长、副总经理。现

任哈飞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哈飞股份董事。

聂小铭，男，

1966

年

10

月出生，中共党员，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飞行器工程制造专业，研究员级高级工程

师。历任昌飞公司副总工程师兼直升机公司总工艺师；昌飞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直升机公司第一副总

经理；昌飞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总工程师、科技委主任。现任哈飞集团党委书记、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证券代码：

002169

证券简称：智光电气 公告编号：

2011062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到

期归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7

月

4

日，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

"

公司

")

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2010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8,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该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具体期限从

2011

年

7

月

4

日

起至

2012

年

1

月

3

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6

月

17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广州智光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为：

2011029

）。

根据该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已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将

8,000

万元资金全部归还并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保荐人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601899

股票简称：紫金矿业 编号：临

2011-060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甘肃礼县黄金项目收购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1

年

11

月

8

日披露《关于收购甘肃礼县黄金项

目的公告》（编号

"

临

2011－056

号

"

），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Ding Jin Limited

（鼎金有限公司）拟出资

175,

000,000

澳元（约合人民币

1,154,475,000

元），收购

Warrior Advance Pty Ltd(

勇士有限公司

)

持有的

Long

Province Resources Limited(

陇省资源有限公司

)100%

股权。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收购已交割完成。

陇省资源有限公司为一家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 通过其国内两家控股子公司拥有甘肃省礼县金矿

项目探矿权。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４

证券简称：英威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５９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已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以电子邮件及传真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３０

时在深

圳市南山区龙井高发科技工业园

４

号厂房英威腾大厦六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由董事长兼总经理黄申

力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全体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

＜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刊登的《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终止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注销已授予股票期权相关事项的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９

日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同意授权董事会决定股权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事项，根

据股东大会授权，以上议案由董事会审议决定，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已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 公司完成了股权激励计划首期授予登记工作， 首期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授予激励对象共

１２９

人、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２５６

万股，授予激励对象股票期权的授予价格为每股

６２．８

元。

鉴于国内证券市场环境发生较大变化，若继续实施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将很难真正达到预期的激励效

果，决定终止目前正在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由于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凡峻、韩赛共

２

人因个人原因离职，

根据股权激励计划其已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 同意取消以上

２

人的激励对象资格并注销已授予其的股票期

权共

４

万份。因公司终止实施而涉及激励对象

１２７

人、股票期权份数

２５２

万份，以上人员均同意并确认了终止

实施股权激励计划事项。为此，董事会同意对上述全部已授予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独立董事针对以上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意见，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就此发表

了法律意见书。详情请登录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查看。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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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２３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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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注销已

授予股票期权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

止实施

＜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

（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的

议案》、《关于注销已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董事会决定终止正在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并注销已授予股票期

权，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实施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经中国证监会备案通过后，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９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修订稿（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的议案》，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获得批准。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第二届董事

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日的议案》，确定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为

股票授予日，向

１２９

名激励对象共授予

２５６

万份股票期权，每份期权行权价格为

６２．８

元。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公司

完成了首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期权授予登记工作，期权简称：威腾

ＪＬＣ１

，期权代码：

０３７５５４

。

二、终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及注销已授予股票期权的情况说明

１

、因激励对象离职而注销的股票期权数量：由于近期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凡峻、韩赛共

２

人因个

人原因离职，根据股权激励计划其已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以上

２

人因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而涉及股票期权

份数

４

万份。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

＜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

的议案》，鉴于国内证券市场环境发生较大变化，若继续实

施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将很难真正达到预期的激励效果，决定终止目前正在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公司终止

实施而涉及激励对象

１２７

人、股票期权份数

２５２

万份。以上人员均同意并确认了终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事项。

根据以上说明，公司董事会决定对股权激励计划首期授予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涉及人数

１２７

人、

涉及期权份数

２５２

万份。鉴于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绝大部分的股票期权将被注销，继续执行该计划已无实际意

义，董事会决定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预留的

２９．１

万份期权不再授予，并终止实施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三、终止实施及注销股票期权对公司的影响

按照公司聘请的专业机构对《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授予

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股票期权公允价值的评估结果，各年度的股份支付费用如下表：

年份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金额（万元）

３７０．９２ １

，

０２０．０３ ７４１．８４ ４６３．６５ １８５．４５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至

１２

月，公司已计提

３７０．９２

万元的股份支付费用。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对于已

计提的股份支付费用不予转回，对于原本应在剩余等待期内确认的股份支付费用

２

，

４１０．９７

万元进行立即确

认；对于与激励对象离职相关的股份支付费用不予计提；对于尚未授予而被取消的期权的股份支付费用因

无法确认金额而不予计提。

综上所述，因为本次终止实施及注销股票期权，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共计提

２

，

７８１．８９

万元股份支付费用。

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终止实施及注销，仅影响公司

２０１１

年的利润表，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产生

实质性影响，不会影响股东的权益。由于加速计提的

２

，

４１０．９７

万元股份支付费用会减少公司第四季度的净

利润，有可能会影响到公司第三季度报告中对于全年净利润的预测结果。公司正在对全年的业绩情况进行

评估和预测，如有变动会尽快公布修正预告，敬请投资者注意。

四、后续措施

股权激励计划是公司人才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终止实施后，公司将根据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充分考虑市场情况，继续研究推出其他有效的激励计划的可能性，在此期间公司将通过优

化薪酬体系、绩效奖金等方式调动核心业务骨干的积极性、创造性，达到预期的激励效果，促进公司持续、健

康的发展。

五、备查文件

１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２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３

、关于股票期权相关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４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终止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４

证券简称：英威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６１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以电子邮件及传真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下午

１３

：

３０

时在深圳市南山

区龙井高发科技工业园

４

号厂房英威腾大厦六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由监事会主席杨林先生召集并主

持。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

３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

３

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过审议，作出以下决议：

一、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

＜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

的议案》。

鉴于国内证券市场环境发生较大变化，若继续实施本次期权激励计划，将很难真正达到预期的激励效

果，同意终止目前正在实施的期权激励计划。因离职而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所涉及人员为

２

人、涉及股票期

权份数

４

万份；因公司终止实施而涉及激励对象

１２７

人、股票期权份数

２５２

万份，以上人员均同意并确认了终

止实施期权激励计划事项。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注销已授予股票期权相关事项的公

告》已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二、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已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同意对已授予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并对注销股票期权的数量及涉及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后，发

表如下意见：

１

、截至本次监事会，由于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共

２

人因个人原因离职，根据股权激励计划其已不具备

激励对象资格，同意取消以上

２

人的激励对象资格并注销已授予其的股票期权共

４

万份。

２

、鉴于国内证券市场环境发生较大变化，若继续实施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将很难真正达到预期的激励

效果，同意公司董事会终止目前正在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公司终止实施涉及激励对象

１２７

人、股票期权份

数

２５２

万份，同意对已授予的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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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银行签署授信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批准公司向银行申请总额度为人民币不超过

２２

，

０００

万元的授信额度。

该议案详细内容参见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６

日《证券时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在上述额度下，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公司分别与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长城支行签订 《综合授信额度

合同》，授信额度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９

，

０００

万元，授信期限自本授信合同签订日起一年；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华侨城支行签订《授信协议》，授信额度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授信期限自本授信合同签订

日起二年；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高新区支行签订《授信额度协议》，授信额度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授信期限自本授信合同签订日起一年。以上授信内容主要用于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

等业务。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实际获得银行综合授信最高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２．１

亿元。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股票代码：

600866

股票简称：星湖科技 编号：临

2011-044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共建技术研发中心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签订的仅为框架协议书，属于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意向性约定，框架协议书付诸

实施和实施过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

●

本框架协议书及其后续的协议或合同的履行存在不确定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双方履约能力、市场、政

策和法律等方面。

一、概述

为积极推动技术创新和区域创新体系的建立，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机制，建设科技创新平台，促进产学

研的无缝对接，本着互惠互利、优势互补、产研互动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星湖科技

"

）控股子公司广东星湖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新材料公司

"

）于

2011

年

12

月

27

日

与重庆市科学技术研究院签订《共建技术研发中心协议书》。

二、协议主体

（一）广东星湖新材料有限公司

新材料公司是星湖科技的控股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1

月

18

日，注册资本为

200,030,000.00

元，其中星湖

科技出资

102,015,300.00

元

,

占新材料公司注册资本

51%

，为其第一大股东。经营范围为：新材料研发、生产销

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等。目前公司尚在建设期。

（二）重庆市科学技术研究院

重庆市科学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

"

重科院

"

）是整合原属中央和地方的

10

个研究院所于

2008

年重组而

建，是重庆市政府批准成立的正厅级事业单位。是重庆市最大的集研究开发、技术转移、成果转化、人才培训

和国际交流为一体的工业技术的综合研究机构。重科院新材料中心是重科院首批启动建设的重点研究中心，

以开发中下游工业应用技术为主导，以技术转移和产业化为目标，着力技术创新与推广服务，加强科技成果

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在创新，是重庆市新材料技术开发、中试和产业化的重要平台。

三、协议主要内容

（一）合作原则

合作双方以推动国家和地方经济的发展为根本目标，本着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院企互动、共谋发展、长

期稳定的原则开展全方位的合作，形成资源共享、双赢共进的合作机制，努力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

转化，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二）合作范围

1

、人才队伍建设；

2

、技术研发中心的硬件建设；

3

、包括汽车用铝板带材、超低温天然气用材料、舰船用铝材料以及利用国际合作渠道引入的海外高端技

术等的产品研发；

4

、项目攻关与合作。

（三）合作方式

双方约定共建

"

广东星湖新材料有限公司

-

重庆市科学技术研究院技术研发中心

"

，新材料公司作为重科

院的产业化基地，双方共同申请和承担国家各部委、省市重大科研项目，并将重科院的科研成果优先在新材

料公司进行转化。重科院根据需要承担新材料公司的科研开发项目，为企业解决技术难题，努力促进企业技

术进步，配合和帮助企业进行新产品开发等。由双方共同出资启动经费

600

万元，其中新材料公司

300

万元用

于专业仪器设备的购买，重科院

300

万元用于技术研发中心基础实验设备购买。

（四）合作期限

本次合作期限暂定

5

年，到期后再行商定合作内容。

四、框架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新材料公司与重科院签订本框架协议符合新材料公司的发展规划， 将有利于充分发挥产学研对接的优

势，将有利于新材料公司发展成有特色产业的，在国内企业有影响品牌的、有自主研发能力的、珠三角地区最

具活力的现代化高精度铝板带生产研发基地，推动新材料公司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提升自主创新

能力，提高综合竞争实力。

本框架协议对公司

2011

年度的经营成果尚无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9

日


